关于印发《如东县违法生育治理专项监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口计生办、站，本委各科室，县计生协会，县计生指导站： 

按照县纪委和县人口计生委党组的要求,为进一步做好违法生育专项治理工作，特制定《如东县违法生育治理专项监察工作实施方案》,经委党组讨论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如东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二O一O年三月二十日

违法生育治理专项监察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加强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效能，进一步加大违法生育专项治理力度，确保政令畅通，建立健全绩效考核体系，实现“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守法”的目标，按照县纪委和县人口计生委党组的要求,特制定全县开展违法生育突击治理专项监察工作实施方案。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为加强对全县违法生育突击治理专项监察工作的组织领导，县人口计生委决定成立违法生育突击治理专项监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全县违法生育突击治理专项监察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和考核工作：

组  长：万继红     党组书记、主  任

副组长：顾溯溯     党组成员、副主任

孙海鹏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彭小丽     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管图华、江金泉、费蕴枫、骆维萍、冯正国

领导小组下设业务指导组、进度督查组、资金管理组和专项监察组。

业务指导组。主要职责：组织开展违法生育突击治理工作、对各镇突击治理违法生育给予政策法规指导、协助清理各镇违法生育的对象、协调法院等相关部门加强抚养费征收力度。

组  长：顾溯溯         

成  员：冯正国、江金泉、王小金

进度督查组。主要职责：巡查了解各镇突击治理违法生育工作情况，并按序时推进，不定期对各镇治理征收工作进行督导，配合法院开展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强制执行工作。

组  长：管图华

成  员：冯正国、江金泉、吴伟康

资金管理组。主要职责：督促各镇及时将违法生育突击治理过程中收取的社会抚养费上交，并对资金进行专项管理，及时上交国库。

组  长：彭小丽

成  员：费蕴枫、骆维萍

专项监察组。主要职责：对各镇违法生育突击治理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主要指：治理工作是否做到“三有” （三有：有目标、有组织及有方案）、是否做到依法行政、工作效能、案卷是否标准完整、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是否合规、资金是否及时足额上交国库等。

组  长：孙海鹏

成  员：冯正国、吴伟康

二、专项监察的内容及百分考核分值

本次专项监察的内容主要有八个方面，实行百分考核，具体内容和分值如下：

（一）违法生育突击治理工作中，执行有关国家法律法规情况和依法行政情况（10分）；

（二）各镇计生工作人员在突击治理工作中勤政敬业和廉洁自律的情况（10分）；

（三）治理工作的安排部署情况（三有：有目标、有组织及有方案）（8分）；

（四）突击治理违法生育工作的效能情况（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治理与征收任务）（30分）；

（五）违法生育案件案卷是否标准完整，符合上级要求的情况（10分）；

（六）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是否合规、资金是否挪用，是否及时足额上交国库等情况（12分）；

（七）接受专项监察领导小组及其下设各小组指导、推进、巡查、督促等方面的情况（12分）；

（八）领导组要求做到的其他方面的情况（8分）。

三、开展专项监察工作的时间安排

专项监察工作共分为三个阶段，时间为2010年3月18日——2010年7月20日。

（一）准备阶段（2010年3月18日——2010年3月26日）

制定《专项监察实施方案》，并进行上报和下发执行，成立领导机构、工作机构，落实工作人员，动员部署，开展专项监察工作宣传。

（二）实施阶段（2010年3月27日——2010年6月25日）

各镇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违法生育治理方案，责任落实到人。专项监察领导组下设的各小组根据各自职责开展指导、督查、推进和监察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就专项监察的具体内容进行抽查，并定期核实汇总情况。

（三）总结阶段（2010年6月28日——2010年7月20日）

1、各镇就违法生育突击治理工作对照责任目标和专项监察的要求进行总结，并报专项监察领导小组。

2、违法生育突击治理专项监察领导小组组织对各镇治理责任目标完成情况及专项监察内容进行检查汇总。

3、根据责任目标和专项监察完成情况，专项监察领导小组对先进单位给予表彰，并对下半年的违法生育治理工作进行部署。

四、监察方法

监督检查结合本次专项监察的内容和责任目标落实情况，主要采取全面了解、听查结合、重点抽查、分析汇总、反馈跟踪、百分考核等方法进行。

1、深入基层，听取相关村负责人、群众代表及被治理对象的情况反映；

2、领导小组召集下设小组人员对各单位完成专项治理责任目标和专项治理内容的情况进行总结评议和打分；

3、听取各各镇人口计生办、站负责同志对涉及专项监察内容进行汇报；

4、听取各镇分管领导对本次治理工作及相关人员的评价、意见和建议；

5、查阅各镇违法生育治理的案卷和台帐资料；

6、检查各镇社会抚养费征收资金的账册；

7、对被反映和检查发现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核实等。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各镇（区）要在专项监察领导小组领导下，将这次为期100天的加强违法生育治理工作作为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纳入各镇（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对成效显著的镇（区）、单位和个人，在活动结束后择期进行表彰和奖励。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周密部署，明确责任、密切合作、扎实推进，确保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二）依法行政，维护权益。要严格依法办事，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程序》的要求办案，文明执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禁止搞强迫命令，防止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杜绝恶性案件的发生。对出现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三）突出重点，加强执法。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的公职人员，无明确主管部门的个体工商业主、各类企业主，以及社会公众人物等重点人群，对高档或者封闭住宅小区等区域进行重点清理。对清理中发现的对象要加强执法力度，做到治理征收公正公平。

抄送：南通市人口计生委，县纪委、监察室，县政府办公室。

